附件1
市级联络员信息表

填报单位：(加盖公章)

	市
	姓名
	单位及职务
	办公电话
	手机号
	电子邮箱

	食品药品安全办（市场监管局）
	
	
	
	
	

	教育局
	
	
	
	
	

	民政局
	
	
	
	
	

	卫健委
	
	
	
	
	


注：请各区食品药品安全办（市场监管局）于９月20日前汇总同级各部门联络员信息报送市食品药品安全办（市市场监管局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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